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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 湖 学 院 文 件 
校字〔2024〕4 号 

 

 关于印发《巢湖学院教职工出国（境）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巢湖学院教职工出国（境）管理办法（试行）》已经 

1 月 11 日院长办公会审议，1 月 12 日党委会审定通过，现

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巢湖学院 

2024 年 1 月 1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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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学院教职工出国（境）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教职工出国（境）的管理和

服务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国家

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因公出访要按照务实、高效、精简、节约的原

则，根据工作需要安排。坚持任务为上，内容为王，遵守因

事定人、人事相符原则，严禁组织以考察为主、无实质性内

容的培训，严禁安排照顾性、无实质性内容的出访，不得安

排重复考察访问。严格执行年度因公出访计划，无计划的因

公出国（境）任务，原则上不予安排。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三条  因公出国（境），是指使用政府部门、学校、

对方资助或科研经费出国（境）参加国际会议、校际交流、

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培训、访（留）学等活动。 

第四条  因私出国（境），是指自费出国（境）留（访）

学、自费参加学术交流（含国际会议）、探亲、旅游及其他

活动。 

第三章  审批规定 

第五条  每年 11 月，各部门、单位向学校申报下一年

度因公出国（境）计划，国际交流与继续教育学院根据申报

情况和实际需要，编制学校下一年度因公出访计划，报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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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会研究决定后，形成学校次年因公出国（境）计划。 

第六条  因公出访团组由人员派出部门提出申请，提供

派出事宜、团组安排等相关材料，报请院长办公会和校党委

会审议通过。 

出访团组须提前三个月报送材料至国际交流与继续教

育学院办理报批、因公护照办理等手续。因公出国须提供《因

公临时出国人员备案表》，备案表须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和人

事隶属关系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 

第七条  凡未列入年度出国（境）计划和经费预算的出

国（境）活动，原则上不予安排。如遇特殊情况确需安排计

划外出国（境）的，须按照有关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并具体

陈述理由。 

第八条  因公出访的邀请单位应业务对口、级别对等，

严禁通过中介机构联系或出具邀请函。 

由邀请单位出具的邀请函内容应包括邀请单位名称、地

址、电话、传真、邀请人亲笔签名及职务，出访人员姓名、

单位和职务，出访时间、在外停留天数（含路程时间）、费

用等。中文翻译件要忠于原文。 

第九条  出访日程安排必须与实际出访路线一致，公务

活动应占在外日程三分之二以上。日程安排详实，且不能超

出出访天数；出访最后一天必须抵达国内。 

第十条  出国（境）访问团组原则上出访 1 国（地区）

不超过 5 天，2 国（地区）不超过 8 天，3 国（地区）不超

过 10 天，赴拉美、非洲等国（地区）可分别增加 1 天。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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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员人数一般不得超过 6 人。对于教学科研人员因公出国

（境）执行学术交流合作任务的（包括教育教学活动、科学

研究、学术访问、交流学习培训、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以

及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实施区别管理，其出国（境）

批次数、团组人数、在外停留天数根据实际需要安排。 

第十一条  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需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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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所有因公出国（境）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出访

批件批准的在外停留时间、入境次数和路线（入境国或地区

口岸须与签证或签注颁发国或地区保持一致）执行出国（境）

任务，不得绕道、逾期归国或擅自中途往返两国（地区）。 

第十八条  因公出国（境）回国后 20 天内将出访总结

报送国际交流与继续教育学院。 

第十九条  教职工办理因私护照，按照组织、人事管理

权限出具单位意见；因私出国（境）应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履

行请假、审批手续。登记备案人员因私出国（境）的管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证照管理 

第二十条  教职工公务普通护照等因公证件由安徽省

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集中保管。严禁同时持用因公、因私两

种证件出国（境）。 

第二十一条  出国（境）人员回国（境）7 天内，须将

因公证件交回安徽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如遗失或被窃，

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我国驻外使领馆报案挂失并通报国际

交流与继续教育学院。 

第二十二条  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证件

由学校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纪律要求 

第二十三条  严守政治纪律。忠于祖国，坚决维护国家

主权和利益，维护民族尊严。严禁在国（境）外公开发表反

党言论。在一切对外活动中要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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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国际和国内的重大问题，必要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遵

守往访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遵守参

观单位的规章制度。严禁参加往访国的政治活动和不正当的

非法经济活动。 

第二十四条  严守保密纪律。未经批准，不得携带涉密

载体（含纸质文件和电磁介质等）；妥善保管内部资料，未

经批准，不得对外提供内部文件和资料；不在非保密场所谈

论涉密事项；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 

第二十五条  严守财经纪律。因公出国（境）严格执行

各项费用开支标准，不得借出访之机谋取私利。遵守外汇管

理和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规定，合理安排开支，选择经济

合理的路线，不准挪用、多报、重报或转嫁出国费用。 

第二十六条  严守组织纪律。两人以上的出访团组实行

团长负责制。团长在授权范围内，对团组的境外活动应切实

负起责任，在境外期间，团组成员必须服从团长领导。团组

在境外期间遇重大情况和问题应及时向我国使领馆请示汇

报。严格实行因公出访日志制度，团组在外出访期间，由团

长或团长指定专人，对照团组出访任务和行程安排，认真填

写出访日志。 

第二十七条  增强安全意识。行前认真做好准备，对往

访国的海关出入境要求、天气状况、交通环境等要有充分的

了解。在境外期间，增强证照管理意识，切实遵守证照管理

规定，由专人妥善保管证照。 

第七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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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因公出国（境）人员如有违反法律法规、

外事纪律、规章制度等行为，学校将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九条  在办理因公出国（境）手续过程中，由申

请人造成的申请不及时、材料不全、虚假信息等问题，造成

无法按期出访由本人承担。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国际交流与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

释，未尽事宜及最终解释权以上级文件为准。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